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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亚洲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亚洲仲裁机构有必要合作打造国际商事仲
裁高地，创新工作机制，彰显亚洲仲裁文化，提
高亚洲仲裁的国际公信力与全球吸引力。”在第
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专题
研讨环节，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
表示。

“为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中国
仲裁机构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
主任刘敬东介绍说，这些仲裁机构分别对于各
自仲裁规则进行及时的修订和完善，特别是对
网上仲裁规则进行完善，例如优化网上开庭规
则，强化对保密性的承诺，强化对证据和证言
的认定程序，增加电子送达的方式，降低仲裁
费用等。这些举措确保了当事人各项权利的
行使，确保了仲裁的正当程序，推进了仲裁程

序顺利进行，确保了仲裁规则现代化。同时，
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增强了仲裁的亲和力和
吸引力。

“当前，《中国仲裁法》的修订已进入最后阶
段，为中国仲裁机构与其他仲裁机构设立联合
仲裁平台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政策法律支撑。”肖
永平建议，不同国家、地区的仲裁机构可就联合
仲裁平台的性质、建设标准、管理体制，如联合
工作委员会以及合作内容、利益分配、保障机制
等问题达成合作协议，为联合仲裁平台有效开
展工作提供明确具体的规则。在联合仲裁机制
阶段，可成立联合工作委员会，促进合作仲裁机
构共同主办国际仲裁会议、研讨会、研习班或其
他活动，共同提高合作仲裁机构的服务质量与
国际影响力。在联合仲裁机构阶段，可成立联
合仲裁机构理事会，充分发挥联合仲裁机构的
独特作用，共同打造共享、共赢的法律生态和仲

裁文化，实现亚洲国际商事仲裁的共同进步。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李虎强调了国

际创新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意思自治是仲裁
制度最核心的原则，该原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仲裁是国际通用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仲裁需
要按照当事人约定选择的程序规则进行。程序
规则一般由仲裁机构规定，公开发布，供当事人
选择适用。仲裁创新可有效增加仲裁吸引力和
公信力，而仲裁创新一般都会体现在机构的仲
裁规则之中。国际范围内规则与实践需要相互
借鉴，因此国际仲裁合作必不可少。

李虎建议，我国需要加强仲裁行业的整体
设定，在机构仲裁之外推行临时仲裁服务。当
前，临时仲裁在国际上广泛采用，尤其在国际海
事仲裁中。作为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提供相应的临时仲裁管理服务，丰富仲裁生态
圈，为当事人提供更多个性化的、灵活的选择。

“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
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
至思维方式，并已逐步进入司法领域。互联网技
术与司法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法院和在线审
判等司法新业态，衍生出了在线纠纷解决新机
制。”在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
论坛专题研讨环节，外交部条法司原司长黄惠康
表示。

我国的互联网法院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了革
新。黄惠康介绍说，一是全流程在线审理，建立

“一站式网上诉讼平台”，形成完整的涉网案件
司法程序链条，并具备诉状一键生成、数据自动
提取、机器审查立案、大数据类案推送等功能，
可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一站式司法服务。首创
异步审理模式，突破时空限制，当事人可在规定
期限内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灵活选择登录诉
讼平台不同步参与诉讼。探索智能辅助审理，
在规则明确和标准统一的部分涉网案件中，实
现人工智能辅助庭审及判决书全文辅助生成的

全流程智能化。
二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先进功能，重点

突破在线审理存在的当事人身份认证、在线庭
审严肃性、判决送达有效告知等难题，建立健全
在线审理全流程规范体系，有效保障当事人合
法诉讼权利。尤其是以司法区块链平台为依
托，确立电子证据运用规则，实现电子数据的生
成、存储和使用的全流程记录、全链路可信、全
节点见证，提高电子证据可信度和真实性，从源
头解决电子证据存取证难题。

三是互联网法院利用管辖集中化、案件类型
化、审理专业化的优势，通过司法裁判，逐步积累
互联网司法实践，从而有利于确认网络空间交易
规则、行为规范和权利边界，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
治化。

新加坡最高法院转型与创新总监陈建伟分
享了新加坡智能化应用与司法融合的经验。“疫
情之下，新加坡最高法院支持在线听证、远程开
庭，同时限制了线下法庭听证会的出席人数。

同时，议会通过新的民事和刑事司法改革法案，
对新加坡的法律进行了深层次的调整，让整个
司法和制度流程变得更加高效。”陈建伟说。

黄惠康表示，“互联网+”争议解决新方式的
出现和发展，适应了科技发展和信息化社会建
设的发展趋势，以及全球B2C电子商务环境对
争议解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但在其发展进程
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法律问题。在国
际层面上，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将成
为“互联网+”争议解决方式在国际商事领域普
遍适用的瓶颈。在国内层面，不同阶层和年龄
段的社会大众对这种方式的认知还存在代沟，
线上诉讼接受度有待提高。在法院层面，资源
供给及需求不平衡，互联网法院的建制和审理
能力还不能适应互联网相关案件的多样性和案
件多发、高发、频发的态势。随着人类对互联网
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与社会大众对“互联网+”司
法新模式的认知，未来“互联网+”新的司法业态
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

随着中国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的大幅提
高，中国的专利、商标申请数量已经多年位居世
界首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
国。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也逐年
增加。

“知识产权案件的增加带来知识产权纠
纷解决需求的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将有限的
司法行政资源与民间力量进行有效结合，采
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缓解法院案多人
少的压力。”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副会长
马浩表示。

马浩认为，可以利用调解来解决当前中国
知识产权纠纷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中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包括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专

业性调解、司法调解等。近年来，在中国建设知
识产权强国的背景下，许多争议解决机构在利用
调解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做了许多积极
有益的探索，呈现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司法救
济，行政救济与民间自治并存的局面。随着知识
产权纲要2021年至2035年的贯彻落实，调解在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领域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

新加坡艾伦格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文
辉对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了介绍。“混合
式争议解决条款体现了合约双方当事人愿意
把协商调解的机制前置化，在争议或矛盾没有
升温前进行协商调解。”王文辉表示，这一机制
的优势在于纠纷产生初期就让双方有交流、协
商解决问题的机会。混合式争议解决条款必

须清楚地表明协商、调解的机制是强制性的、
具有法律效应的、可以执行的。目前，各国各
法律体系对待这一类型的解决条款并没有一
致的态度，主要问题集中在法院或仲裁庭的管
辖权问题上，有待进一步明晰。

环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王雪华表示，
中国法院在认定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的前置协
商问题上，主流态度是尽可能地尊重仲裁裁决
的效率，避免因为没有遵守争议解决的前提程
序而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实践中，仲裁机构
在受理仲裁案件时会非常谨慎地审查当事人之
间的仲裁条款，在仲裁条款明确约定的具体协
商期限下，仲裁机构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证据来
证明已经履行了协商调解程序，避免出现仲裁
裁决被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情况。

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举办

推进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创新发展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钱颜

互联网技术革新 催生司法新业态

创新仲裁模式 促进国际合作

采用多元化解决方式 化解国际商事纠纷

编者按：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日前在北京、厦门和新加坡三地及线上同时举行。本届论坛

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发展与未来”为主题，为中新两国携手合作，更好地帮助企业预防和解决商事纠纷、完善国际商

事多元化解决机制创建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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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加坡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调解、仲
裁、诉讼等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途径的新热点、
新发展、新机遇等展开讨论。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
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本届论坛能够圆满举
行，是因为新加坡律政部和中国贸促会这些
年来在新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基础上建立了深
厚的情谊。我们期待与中方合作伙伴继续密
切合作，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面加强交流、
分享知识、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这些合作与
互鉴互学必定会为两国的法律业、争议解决
服务业和企业带来益处。

福建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海丝中央
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东川表示，
福建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把涉外法治作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助力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与新加坡友好
关系历史悠久，经贸往来密切。随着RCEP的
签署，双方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合作发展机
会。当前，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正乘势而上、
提速增效。诚挚希望新加坡有关法务机构与
海丝中央法务区进一步加强合作往来，深化拓
展交流，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法务
聚集区和涉外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表示，新加坡和
中国之间有牢固而长期的关系，两国高层交
往频繁，在许多领域开展了实质性合作。两
国也应该进一步拓展法律和司法合作，比如
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人文交
流，以及营造一个具有支持性的营商环境，对
合同纠纷采取公正的解决方案，才能为新中
两国的企业建立稳定、可预测且有利于企业
运营的环境。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海丝中央
法务区建设工作厦门领导小组组长崔永辉表示，在厦门落地
建设海丝中央法务区，是厦门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优化营
商环境、深度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狮城”新
加坡和“鹭岛”厦门两地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历史源远流长、
发展日益蓬勃。希望与新加坡全面深化包括商事争议解决
领域在内的经贸、文化、港口、旅游等多领域的合作交流，共
同打造最安全稳定、法治环境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断推动双
方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
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忠梅，新加坡高等法庭安德烈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王淑梅，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副局长张俊荣，中国国际
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
进，通商中国总裁陈佩玲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从立法、司
法、法学研究和企业发展等多方面探讨了当前国际商事争议
解决的最新发展。

本届论坛成果丰硕，中国贸促会、新加坡律政部就打
造常设论坛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中国—新加坡争端

解决联合机制工作组专家团名单。中国贸促会法
律事务部、争端解决组织秘书处、海丝中

央法务区建设工作厦门领导小组办
公室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共

同助力打造国际化法
治化区域营商

环境。


